
檢舉案處理方式意願確認同意書 

有關本人           檢舉                   (雇主名稱)違反勞

動基準法及其他勞工法令規定，同意勾選以下方式擇一作為桃園市政府後

續處理之依憑。 

(擇一勾選) 

□實施通案性檢查：將對被檢舉之雇主作通案性檢查，因不針對個人事項，

依雇主所僱勞工人數隨機抽查，仍有可能會抽查到當事

人資料。 

□調查本人之相關資料：因檢舉內容涉及個人權益事項，同意桃園市政府

實施檢查時抽查個人資料以俾利針對反映之個人

事項進行查明案情。*身分是否須保密處理：  

□保密    □不保密：            (請簽名) 

 (如未勾選或簽名，將一律以保密方式處理)                

□撤回檢舉案:本人欲優先循勞資爭議調解方式以爭取個人權益追償或其

它個人考量，先行撤回此檢舉案。 

 

申  請  人: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 

身分證字號: 

地      址: 

電      話: 

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 


